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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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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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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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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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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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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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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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夕
心
豊
五
十
人
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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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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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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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

貿易團訪華 
一 

將與七個商團會商 

(
雲
吸
》
本
牧
出
象
西
門
地
匾
國
會
髓 

■
雷巴
洛
撤
於
芯
星
期
、近
隨
加
拿
大
政
府
貿 

S
B
B
^
I
I
l

O
 

:
二
談
代
表
團
由
貿
易
部
長
比
賓
率
領
，
將 

於
本
月
廿
五B
訪
華   

;)上
月
四
日
或
五
日
返 

加
。；

洛
向
記
者
表
示
，续•.次
訪
華
总
應
中 

共
國
外
貿
易
部
長
白
见
輸(
譯
音)
的
邀
請 

"
，將
宾
冲
叫
匕
稼
蘭
兼
封
屋
集
團
會
談
;.6.. 

'.二
包
济
紡■
會
能
能
备
行
政
準
則
下
召
版 

，优
代
表 

1a除r
會
一
見
加
拿
大
者
任
駐
北
京 

天
劇
外
， 

-B
flll--面9

:'
■*■
 ■渉
確
定
。 

三
他
指
出
，
玲
次
加
政
和
貿
易
代
表
團
訪 

墨
、法
疗 

26-;車
加
雄M
M
孫
，同
時
我
們
企 

■

在
粗
鼠
開
闢
木
林1
蘭
産
，
農
產
品
及
其 

疝
直
薩
空
算
開
舊
磔
出
口
1

， 

包
洛
贝
謂
，我
們
將
在
归
國
探6

可
輸
入
貨 

<
,
8
I
E
0
? 

「
価 

Bri言
，   

+:年
即
加
拿
大
在
太
平
洋
地 

匾
的*

將
大
银
膜
婚
孙
。一 

亩
國"
幷
臭
咳
叫
察
訳
费
家
協
約   

"0 

:
星
菱
神   

I
 停版 

，(
星
加
披
路
透
社
電•)
由
於
此
間
一
出 

.版
怠
信
機
薩
視
第
接
腐
笑
文
錄
報
的
出
版 

權
，使
該.報   

6'上
週
一
八
起
貫
吿
絕
望
。
，， 

,、如
錄
報
盛
价
月
巾
脱
日
被
府
府
吊
銷
印

M 

H

‘美京及替两大報 

奉令昌越戰秘件一 

(
紐
約
美
爆
曲
電)
紐
約.時
報
及
華
盛 

頓
郵
報
均
一
於
昨
星
晩
六H
被
美
國
上
訴
法
庭 

下
令
，
不.准
繼
續
皿
數
有
關
根
據
國
防
部
硏 

究
越
戰
秘
密
文
必
中
基
礎
的
編
導
。 

，紐
約
時
報
丈
侬
法
宜
提
及
華
盛
頓
郵
報 

刊
載
紋
項
研
究
網
舒
書
秘
件
摘
錄
的
資
料
，

屋
容 

:®:
任
金   

B:正
生
决
定
。
一
； 

紐
紂
時
相
上
週
初
首
用
連
續
刊 «
 該
項 

.
越
戏
秘
限
文
件
三H
後
，
司
法
部
始
向
當
地 

一
中
中
法
庭
請
我
侬
出
暫
時
制
止
的

n6令
，
聲

明S54
至
年
星
期
六
日
判
定
。 

玻利維亞內戰混亂 

首都工業區被爆炸 

、
(
巴
拉
斯
路
透
社
電)
此
間
南
美
洲
玻 

利
維
亞
官
方
宣
佈
工
會
及
左
派
政
治
家
計
創 

破
壊
政
府
處
理
私
有
產
業
政
策
消
息
後
，
首

藉
以
要
米
法
起
跳
餘
曾
時
停
止
的
禁
令
。 
- 

美
京
上
訴
出
呼
的
法
宫
表
示
時
，
以
二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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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的
判
决
，幷
下
令 »
 盛
頓
郵
報
於
昨
星
期 
一 次
坦
力
件
。:
:

六
刊
卅
後
，
不
払
桂■
刊
色
讓
項
摩
塞
篇
報

導
，
因
跳
命
令
数
叶
時
，
郵
報
早
眼
刊
出
第

••
箕
的
報
導
，
已
在
街
上
推
銷
一

/::
-;•:•同
斯
，
一 批
民
装
工
人
已
開«
湧
進
該 

區
的
街.上
進
行
示
成■
其
中
有
十
人
曾
一
度 

佔
據•
個
無
線
電
台
。

據■
/

報
吿
“曾
有
一 
弾
在
紡
織
廠
内 

爆
炸
，
其
他
蚱
彈
爆
：s

地
點
未
詳
。

.內
政
部
長
加
拉
杜
昨
星
期
五
晚
曾
在
招 

待
記
者
會
宜
稱
，
國
家
主 *
革
命
運
動
的
左 

翼
份
子
与
社
會
主
義
派
，
與
退
休
的
軍
官
勾 

一
結
之
、，
，現
|
决
足
淮
行
破
壊
的
計
創
，
但 

一
政 
*♦
將
禰
量
像
取
各 

61有
效
的
步
驟
，
以
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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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
辐
的
編
輯
认
曾
單
備
在
當
日
第
二
次 

出
版
時 

•::拙
出   

8
 僚
又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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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

66的
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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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向
法
圆
請
示$
*
爲■
H
的
刊
載
不
受
此 

項
69 令
的
际
制"
一*

紐眞蜃决庭宣判 

.
政鹿富止呼帮

控
制
此
種
号
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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紐
期
離
海
社
電
》紐
約 »
中
央
法
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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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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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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卧
政
府
不
辐
阻
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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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痔 -

東德加強對蘇騒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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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
林
美
聯
成
誼)
束
徳
共
或
最
近
舉
行

報
刊
載
拭
戰
秘
件+
但
聲
明
要
延
長
命
令
暫- 

時
制
山
翻
期
限
，以
便
政
府
向
上
訴
法
磋
辦 
第
八
次
代
莪
大
會
後
，曾
發
表
文
吿
，聲
言

理
之
訴
的.手
續
，宀
，・ 

-
在
外
交
軍
事
等
政
策
上
，
加
强
與
蘇
聯
及
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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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
上
訴
法
負

£B■'.宫
謨
夫
曼
應
邀
合
加 
他
華
沙
協
約
盟
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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繫
• 

紐
約
區
法
庭
會
判
停
，
曾
宣
佈
：
關
於
禁
止
一
蘇
共
領
布
利
尼
夫
曾
親
訪
東
徳
金

flu 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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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時
彝
礼
新
頁
整
所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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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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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! 蘇套專家抵美商討合建太空船塢計劃
作

▲
兩國

二
休
斯
頓
皆
社
電
)
美
國18

蘇
11 太
空
豊
在
此
間
討
破
兩
國
合
作
建
選
太
空

Ml 塢 

系
施
划
誰
剤
，
並f
能
結
束
十
四
年
來
兩
國
在
太
空
片
學r
的
読
爭
。

一 
美
蘇
两
为
太
空
科
學
戸
爭
，尤 
r, 是
軍
事
太
空
計
副

188 爭
，
雖
在
近
期
內
將
不
會
停
止 

，
但
在
訐
多
太
奢
宜
廢
硏
究8
而
兩
國
已
傻
得
俺
大
進
展
。

二
十
名
蘇
聯B

空
科
學
來
，工
程
人
員
及
太
空
人
於
昨
晚 收
抵
美
國 
徳
州
太
空
控
制
巾 

心
依
斯
傾
，將*
畳
國
太
空
專
家
喜
討
兩
國
合
作/
遣
太
空
船
塢
計
副
間
題
。 

美
蘇
兩
國
圣
耳
寂
將
在
下
列
「項
太 
長
，
冃 

111 寄
居
在
伶
敦
一
友
人
家
中
，
但
另 

空
研
究
，
作
原
則
下
考
慮
合
作
。 

一 
一
傳
亜
，
他
與
一 
英
籍
女
友
同
居
倫
敦
， 

(
一)
適
台
外
有
太
空
船
塢
的
集
巾
万 

外
熒
部
長
蘇
格
闌
警
埸
表
示
，
讀
位9

法
與
計
蜜
。

,■.
 '

.■«■,

十
一I
澈
的
蘇
聯
科
學
家
曾
在
此
間
出
現
，
但

(
二5

適
台
的
電
訊
，响
導
及
光
學
系 
他
們
不
知
菲
度
奏
夫
目
前
住
在
何

68，幷
不 

統
。 

J
■
歹：
，:
-
，" 

透
露 m

to何
進
入
英
國
。

(
三)
集
合
太
空
船
塢
及
運
輸
隧
道
。.

第
度
赛
夫
曾
率
領
蘇
期
代
表
團

811 
往
法 

美
蘇
兩
國
的
冴
一
項
太
空
合
作
是
於K  
國
今

CD巴
黎
飛
機
展
覽
會
。

月
十
日
交
模
月
球
鋭
石
，
互
相
研
究
，
蘇
聯 

a
得
由
美IK

太
陽*
十
一
號 8
十
二
號
太
空 

人
取
囘
的
六
公
克
用 

ER巖
U
，而
美 «
則

)8 

得
三
公
克
由
蘇
聯
猫
人
太
空 *
羅
納
十
六
號

電力公司談判失敗 

卑詩電工今起淀工 

二
箕
弱
)
車
詩
省
電
工
興*
力
管
理
處 

取
1HI的
月
球
巌
石

•"■ 

一 

當
局
經
過
週
末
談
判
失
敗
後
，於
今Q
作
全 

■

一
毛蹶长疆府剰* 
省
性
罷
工 
印
數
二
千
名
的
國
際
兄
弟
德
工 

巴黎失縱秘居英國 
詩
省
電
力
管
理
處
電
工
，
將
於
今
日
超
空 

(
倫
敦
而   

*;■;中
社
富)
英
囚
外
交
部
透 

▲
華
人
被
槍
殺
焚
屍
案 

露
，
蘇
唾
布
戳
渉
害
札
學
家
非
度
赛
夫
於
上 

▲
警
方
發
現
千
元
失
踪 

月
在
巴
玲
御
治
麻
军.
山
眼
已
由
英
國
政
府
:
本
汝
比
訊)
卅
一
歲
單
人
容
炳
坤
被 

介
許
，*
密
皆
年
筹
國
。 

人
槍
殺
焚
屍
滅
跡
案 
警
方
仍
在
調
査
甲
，

非
度
赛
夫
爲
薛
聯
太
空
硏
究
部
的
刷
部 
已
發)
辦
公 3
中
約 
一 千
元
用
歐
失
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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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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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河
南
省
寧
郷
人 
.早
歲
加
人
共
黨
、 

工
作
蔭
幷
亂
牌
麻
目■
熏
紫
生
   

5: 
征"
一,； 

尢
而
。
任 

X. 蒲
爆
會
議
副
♦住
席
。其一 

遺
妻
王
定
國
現
在
瓶
高
人
民
法
庭1
作
。
( 

"

一
洋
京
新 $

昨
星
爲
報
遭
？
有
關
童

歌上

今
忽
睛
忽
雨
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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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温
度
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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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
波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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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"

部
長
品
遜
發
袈
財
政
胤
黛
報S
書

01 据
議
明.
法
年
爲
残
金
液
清

:4浦
凍
逸
孫■
海
新
逸 

讨
蓊
姉
.貯
施
行
和
收
投
看
獲
利
蛇
匹
新
流
产.

譜
通
此
秋
財
魂
演
長
僅
速
機
採
演
跡
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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忍."
凍
物
業
通
售
後
的
讃
或
缕
以

一产 

此
項
新
例
俟
國
會
通
過
後
，
兩
年 
一月 
的
數
額
輪
稅
。

將
書
一
個
一
旦
他
跟
観

»---:

:-一&
 評
运
物
業
價
格
痔
，.
納
稅
人
不
須
供 

格
的
日
子,
脳
以
後
凡
屬
出
售
病
業
，
包
括 
給
政
府
任
何
消
息
或
資
料
一 
屆
時
稅
收
部
將 

^
 業
限
股
票
，
古
董
，.藝
術
畫
出
其
他
粘
人
印
備•
一

■*小
删
子9
列
誕
應
世
维
的
咨
種
一
期 

謎
更
一
备
金
壬
篋
以
E
帽
疥
蘇
华
策
聲
業
名
曇
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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冴
謳
新
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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龄
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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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
刊
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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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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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入
個y

入
孔*

一
/.-,
耋
确
例
速
墟
連®
^
免
确
脚
勿
求
住
厶 

不
。
目
照2
司
秘
率
微
稅
。
「
一
覆
摞
探
用
新
稅
处
.，
或
採
用
白
皮
設
建
議
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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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
歸
曜
日
本
統
治
的
合
約
，
是
「種
欺
評
的
行
動
，
便
在
新
的
寝
境
之
下
，加
强
原
駐
冲
繩 

:

1

- 
息
美
整
基
地
的
實
力
。

丿

I4̂
T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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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e

北
京
人
民
日
報
的
社
論
，
亦
謂
此
項
合
約
促
成
美
帝®
主
義
者
加
緊
束
縛
日
本
人
，關 

在
美
國
廩
郭
处
力
範
圍
之
内
。此
爲
自
從
上
過
東
蔚
及
華
酱
同
時

5$- 
訂
冲
繩
島
歸
還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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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條
約
後
，
北*
官
方
首
次
發
表
的
反
應.。

:
一
新
唾
龍
能
滲
尊
該
海
約
讀
漕gl
列
爲亠一 

，包
括
在
冲
繩
爲
的
領
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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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
交IB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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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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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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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統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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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
的
釣
魚
合
列
島
爲
中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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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
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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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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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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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新
德
里 »
證 #
電
)
由
於
印
度
西
孟 

.
加
拉
官
黑
局
瀬
置
、麻
匾
至
少
乂
有
力.十
名

。
北
京
及
台
北
兩
方
面
均
曾
聲
明
接
近
台

■

遡

蓬

，柴

宸

％

彰

預
,

他

主
.

 

腰馬尼瓶代表團一
狂
-B
避
收■

8)/

#6:匕
，
印
咲
植
埋
甘
地
夫 

火
:S求
海
天
印
度
境
內
約
六
百
萬
名
東
巴
難

一。
%
-;  

•. ■.
，•-  

£- 

4  
一

二
：訪河內後返北京 

姿
树
帽
什
喬
車
卷
找
浄
！一
破
赴
港
狙
越
窃 

星
期   

ZX"日
由
河
內
囘
到
北
京.
，在 「

:'••-:
民
区
囘
家
園
拳
」

/

一*

気全   

 ̂誉
安
南
冨
加
地
 

金
艮
吠
清
睡
时
裔
速g
灘
止
過
目
：
 

，一
甘
地
夫
入
重
申
與
浆
巴
基
斯
坦
總
統
耶 

*•--
评
同
副
画
蜜
明
”费*

*■ 
巴
雁
民
返

IBJ
IC 

巴
地
區.(
耶
摊
汗
總
如
站
證
予
以
全
力
保
護

&
  

T

e:®
陣 

任 
ter»

  
誌
 

hone
iL* 

^^|

  
^

 

日
後
侖
 

vant

n「準
星
誑
维
蒙
苏
謡
蜂
節
視
町

||.
制
京
蛇
袖

0

由 
in飛歐航空公 
WI 

大减声年學弟票價 

(
滿
地
用
加
仪
火:y

  
^

)
加
拿
大
航
空 

公
司
，英
國
海A  

II/C空
公
司
，人
四
津
就
空 

公
司
及

S  A  S

航
空
公
司
的
加
拿
人
至
歐
洲 

航
線
靑
年
學
生
飛
費
族
，
已
直
佈
減
價
。 

其
他
航
空
公
司
已
微r
遍
三
同 
ti
ti
tfti 

减
價
，
駁
填
行
動
圭ei

旨
】週 

»1留
典
欧
 

洲
航
空
公
司
展
開
飛
機
衆
價
館/
価
引 a
。 

加
章
大
航
空
公
司
液
示
，$5

公
司 
III加 

原
大
至
倫64

，格
拉
斯 »
，  

^

濃
，巴Si，  

布
鲁
奏
爾
，
蘇
黎
克
，
法
蘭
京
福
奴
哥
木
哈 

根
等
地
的
來 

161■

降M
爲
一
百
九
十
元
， 

皎
衆
假 m
限
於
十
二
战
至
二
十
七
徽
的
青
年 

學
生
購
訂
，并

HI以
附m

tff購"
" 

加
酬-K  

to 空
公 

SJ 我
小
， M
 公 

81 痕
假 

111 傭

49

可
拙
住
倫
敦
，
格
拉
融
野
及
廷
漫
眼 

W
爲
一
百
九
十
元
，
IIIM
地

111 至
巴
黎
及
布 

唇
戏
爾
票
俱
禽
一
一
百
元
，
于
法
蘭
克
帽
，
蘇 

黎
中
及
哥
本
哈
根
等
地
的
奈
價
爲
二
百
一 
十 

元
，

大
四
洋
航
空
公   

HJ向
加
收
人
交
通
委
貝 

會
中
請
的
如
價
，
十
二
傲
蛾
甘
II以
仲
年
由 

滿
地
可
常
题
姉
叹
米
蘭
的
票
假
爲
二
百
零
一 

元 
一S  

A  S

公
词 *
定
的
时
年
學
生
祭
價
， 

由
滿
地
可   

15北
歐
任
何 
人
城e^

祭
價
爲 

一一百 
一 十
元
。

兩
家
加
情
方
公M

及SAS

公M
  

Yl:本
月 

二
十R
至
七H
二
十 

11H
  

III:
   
不
時
，將
加
價 

十
八
兀
。

加
傘
大
太
平
津
航
空
公
縛
山
価
加
巾
至 

阿
«:r
特
丹
的
機
型
爲
鬓
金
二1  

16，
山
滿 

地
I1J至
瓜
期
本
，
湯
雄
爪
，跋

m4，
^| 典
及 

台«
維
夫
等
地
的
奈
他"
寺
盧
減
炊
。 

高中學梭育人縱火 

幸消防員及早撲滅 

(
雲
叭"
木
譚
济
报
尼
高
級
巾
學
上
週 

四
被
人
縱
火
，
因
消
防A
B
"
仙
敏
掬
，
立 

即
予
以
接
滅
，求
倣
成
火
央
。 

一 

警"
典
消
防
、員
表
示
，
打4

/1: 本
埠 

四
十
九
街
束
三
仟
一
百
號
御
位
奇
拉
尼
高
級 

中
學
樓
历
牆
邊 

8; 下
乾
木
，并
倒
上
»|
«| 點 

*
 燃
燒
，企
圖
縱
火
，仪
故"  

ii
tii
ff方
及 

消
防
人
员
即
巳
鰹
到
现
用
，將
火
拱
诚■ 

警
方
表
示
，
依
次
縱
火
小
件

ji!i成
的
損 

失
不

jG:。
槍殺木材檢査
1a案 

兇手被判終身臨禁 

(
二
坤

lift7
) 
名
本
汝
比
to 十
匕
敬
彎 

年
，独
控
謀
殺-
一
埠- 
名
木
材
梅
在
員
案
， 

被
法
庭
判
處
経 »
健
刑
。

卑
崎
省
鼓
而
法
院
雷
判
闻
經
为
儿
十
分 

鎖
硏
时
後
，
宣
判一8

吿
琼
斯
於
火
年
九
月
匕

丄

4
川
，

T
在
被
出
带
家
中W
 励 

法
庭
判
原
打"
促
朋
。

^
:
^
^
^
,
立

3

唸
"

-;5
叱3-̂
 忆
嚙
一.義
於
嘉
抽
夔̂

^
^
^
^
^
^
^
4
建

--'?.?
^
*

a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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